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 

教育人員撫卹案件相關說明 

112.03 

壹、一般撫卹案件 

一、 一般撫卹案件作業說明： 

(一)通知亡故學校教職員遺族辦理申請撫卹金事宜並填具撫卹事實表等

相關文件及檢附相關辦理撫卹資料。 

(二)至「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以下簡稱退撫系統)」-107.7.1以

後申請-撫卹申請-點選申請鈕-系統自動轉入「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

算系統」-查詢亡故學校教職員資料-確認資料無誤後選擇「試算處理」

-並於擬選擇之撫卹金請領種類中點選申請鈕。 

(三)點選申請鈕後系統會將亡故學校教職員資料轉入退撫系統-請各校再

次檢視申請資料-並新增眷屬資料及掃瞄上傳撫卹相關資料-確認完

成後請點選「報送」。 

(四)將撫卹案紙本資料函報(文表合一)本局。(請逕寄各學制承辦人先行

審閱相關資料) 

(五)殮葬補助費之申請有撫卹事實即可先行辦理，無需待本局核定撫卹

案。 

二、 應備表件：（請按下列順序排列） 

(一)撫卹事實表 3份(具私校年資 4份)。 

(二)死亡證明書 1份。 

(三)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撫卹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1份。 

(四)公立學校教職員同一順序遺族領卹代表同意書。 

(五)具領受權同一順序所有遺族之現戶、除戶謄本，及亡故人員除戶戶籍

謄本各 1份。 

(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存摺（資料卡內 3



間銀行中擇其一開戶）封面影本各 1份。 

(七)經歷證明文件正本(請獨立裝訂成冊，請送 A4雙面影印之影本即可並

蓋核與正本相符及職章) 

1、初任學歷之畢業證書及教師證(含初任教師之教師證)、曾改(提)敘

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試用教師登記證明文件。 

2、自任職起全部派令或敘薪通知書(含改敘、提敘)、考核通知書、離

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 

3、其他相關可併計之年資： 

(1)含軍職年資者，請確認當事人役別，並於退休事實表中按服役時

序分別填列（如係服務期間服役者，則請於退休事實表備註欄載

明服役起訖時間即可） 

 A.具義務役年資者：請檢齊義務役年資所有相關證明文件（如退伍

令、大專集訓結業證明、預官分科教育證明、解召令、國民兵證

明等）。 

 B.具其他軍職年資者（含志願役、軍校學生基礎教育時間折算役

期、軍用文職等）：請各校先行檢證向國防部或原服務（役）單

位所屬之各軍種總部辦理查證作業。 

(2)含私校年資者： 

 A.教師於 81年 7月 31日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編制內、專任、有

給且未領退離職金證明之教師年資，得併計為退撫年資。 

 B.教師於 81年 8月 1日以後繼續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資格之教師

年資，須於 81年 7月 31日以前即經私立學校進用，且仍繼續於

同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未中斷者，始得併計為退撫年資。 

 C.教師於 81年 8月 1日以後始經私立學校進用者，需為編制內、

專任、合格且未領退離職金證明之教師年資，始得併計為退撫年

資。請附任私校之年資係為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師且

未領退離職金證明 

  D.符合上述得併計退撫年資之私校年資者，另請檢附「公立學校校



長、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年資應領退休、資遣、遺族撫

卹給與資料卡及給付收據」（請填具相關資料，並請遺族領受代

表人簽名或蓋章）。 

(3)曾任保育員請附是否已領受互助金等退離給與證明文件。 

(4)任職幼稚園教師，除經歷證明、畢業證書、教育學科及學分證明、

幼稚園教師證書外，如屬自立幼兒園教師年資者，尚須檢附任教

當時縣市政府證明其幼稚園屬核准開辦之自立幼稚園及屬依當時

法令認定之合格教師年資之查證文件。  

(5)如有補繳退撫基金年資者，應檢附補繳年資證明，如遺失補繳證

明，請人事人員至 WEBHR>個人基本資料>21表>19經歷>繳納退撫

基金基本資料，截圖影印補繳年資證明。 

 

(6)當事人如有停職、停聘、留職停薪、涉案或退休（資遣）再任……

等情事，務請於事實表之備註欄載明，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貳、延長撫卹案件 

一、延長撫卹案件說明： 

(一)於原審定給卹年限屆滿前 1個月，將延長撫卹案(文表合一)報送本



局；延長撫卹無須報送系統。 

(二)未成年子女支領權益：教職員於 111年 12月 31日前亡故者，其未成

年子女所定成年仍依民法舊法為 20歲；教職員於 112年 1月 1日以

後亡故者，其未成年子女所定成年依民法新法為 18歲。（註：112年

1月 1日以後，子女年滿 18歲者，無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 

二、 應備撫卹表件：（請按下列順序排列） 

(一)延長撫卹事實表 3份。 

(二)歷次撫卹核定函。 

(三)最近 3個月具領受權同一順序所有遺族之現戶戶籍謄本 1份。 

(四)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存摺（資料卡內

3間銀行中擇其一開戶）封面影本各 1份。 

(五)最近 3個月在學證明。（如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加蓋註冊章） 


